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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高达 40％，但有

的专家认为仅仅能节约 10％。电

信业专家李进良教授认为， 其实

此次发出的《通知》中提及的共享

设施还很有限， 只涉及了支撑和

配套的部分。 他表示， 如果按每

个铁塔 30 万元计算， 对配套和

支撑的投资基本与对基站的投资

相当， 而基站本身目前还无法实

现共享， 再刨除核心网的 30%投

资， 这也就意味着新兴运营商最

多可以通过共享节省 30%的投

资，当然，这没有考虑为解决设备

共用后的优化、 维护等问题产生

的投入。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没有配套相关法律，《通知》面临困境———

或引发再次电信重组

□

本版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潘敬文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合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

紧急通知》

（以下简称“通
知”）

，要求电信运营商实行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工信部

更制定了严厉的共享共建

考核制度，还将成立专门领

导小组，要求运营商“不折

不扣地坚决执行”。

不过有电信专家表示，

如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没

有配套出台相关法律如《电

信法》，《通知》 的实施将面

临重大困难，甚至最终可能

引起再次电信重组。

《通知》或失于片面

有电信专家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尽管《通知》推

出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越来

越严重的重复建设，但从实

际内容上看，《通知》似乎更

多是一份为中国移动专门

设计的非对称管制措施。

尽管有业内观点认为，

由于《通知》是涉及到所有

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因此

原则上不仅仅包括移动基

站，更包括全国性的宽带网

络。 而被普遍认为是深受

《通知》 影响的中国移动实

际上也有权去“共享”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全国性

宽带网络，成为《通知》的受

益者。

不过电信专家、北京邮

电大学教授舒华英接受记

者采访时则表示，《通知》实

际上更强调基站共享，对于

同样重要的管道共享并未

提及。“《通知》大方向是对

的，但是要运营商共享基站

的同时，还必须自行挖掘管

道吗？ 这些管道又如何可以

共享？ ”舒华英认为，通知一

定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这

些问题。

难以协调各方利益

舒华英向记者表示，由

于目前电信业缺乏《电信

法》去协调各方利益，因此

电信运营商在实施《通知》

精神的实际过程中，很可能

会遭遇各方面的法律问题，

特别是与小区居民在《物权

法》上存在冲突。

舒华英表示，目前由于

城市居民普遍担心基站辐

射问题，因此很多电信运营

商的基站和信号发射点实

际上外表披着伪装、隐蔽在

居民小区之中。 目前由于中

国移动的基站归中国移动

管理，中国联通的基站归中

国联通管理，因此自然能比

较容易隐蔽地实施各种建

设和维护工程。

舒华英认为，日后基站

共享后由于运营商之间协

调困难，因此将出现今天这

个运营商改装，明天那个运

营商建设的局面，很容易在

小区居民中引起法律争端。

“目前小区居民已经可以采

用《物权法》来保护自己的

权益，但是电信运营商手中

却只有电信管理条例，《电

信法》至今没有出台，因此

亦难以去协调各方的利

益。 ”舒华英认为，电信管理

条例紧紧是条例， 大不过

法，因此日后运营商日后共

建共享基站中将遇见各种

难以协调的法律问题。

或引发再次电信重组

实施上利益难以协调

不仅仅存在于以电信运营

商和市民之间 。 《通知》

执行缺乏指引细则， 因此

在实现共建共享过程中引

发运营商之间的博弈关系

会更严重。

舒华英向记者表示，尽

管某家运营商可以租用另

一家运营商的电信基础设

施， 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如何评定租用基站的价格

很可能会引起旷日持久的

谈判。 ”舒华英认为，由于电

信基站如何评定价格没有

一个客观标准。 比如，如果

三家运营商都希望在同一

个基站上加装自己的设备，

那必然引起基站改造的问

题。 改装经费需要互相沟通

协调，引起的谈判难以计算

成本；在电信设备等容易判

断价格的成本之外，实际上

存在着大量的隐形成本。 比

如与小区居民之间的谈判；

为建设基站而跟各地政府

之间的谈判……这些常常

暗中操作，难以公开的成本

无法摆上谈判桌，最终很可

能导致价格难以商定，谈判

旷日持久。

“如果这一问题难以解

决妥当，最后很可能引起再

次电信重组。 ”舒华英教授

表示， 此前他曾经研究过，

中国很可能会走网业分离

的道路。 也就是全国共建一

张电信网络，各大运营商共

同在这张网络上租用网络，

开发自己的业务，就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重复建设，促进

运营商之间的业务竞争。

应按市场规律办

尽管大部分电信专家

均认为基站共建是有利的，

但也有电信专家认为这种

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节约成

本，相反完全是不了解市场

经济的计划经济的思维。 有

分析师甚至质疑到：“麦当

劳和肯德鸡是否应该共享

他们的店面？ ”

电信营销专家王煜全

对基站共建引起运营商之

间的争端问题看法非常悲

观。 他表示，从市场经济的

角度看，各大运营商都建设

自己的基础设施是非常正

常的竞争结果。“由于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在实际操作

中注定非常困难，因此一旦

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中

国移动的竞争对手很可能

就会出来表示指责是中国

移动不合作的结果。 最终针

对强势运营商更加严厉，更

不合理，更不合乎经济规律

的管制措施就会出台。 ”

观点

独立公司
运营全国网络
不具可操作性
随着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引发争议， 一些关于进一步解决

全国网络性问题的传闻也开始浮

出水面。 上周有传闻称，为了彻底

解决运营商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

题，国家正考虑组建一家“国”字

头企业，运营全国网络，而移动、

联通、电信则向该公司租赁网络。

以后所有的运营商都得租国资委

下面一个骨干网络公司的网络资

源，包括基站光纤等。 这就是一直

处于研究阶段的网业分离。 包括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 舒华

英等专家均认为网业分离可能是

电信业未来发展的。

针对这一说法目前国资委方

面并未对上述传言予以正面回

复。 不过，电信专家卢奇骏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运营商来

讲，网络资源、经营管理和市场营

销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

的。“将现有三家电信运营商的网

络都收回来并整合为国资委下面

的公司的构想不具备可操作性。 ”

卢奇骏认为， 要组建一家企

业来运营全国网络， 首先要考虑

的是建网的资金。 全国性网络的

建设至少需要 2000 亿元。 相关数

据显示， 全国每年央企的税后利

润大约为 1 万亿元左右，但是，国

资委能够收上来的大约只有

1000 亿元，全国性网络在资金方

面就存在问题。

共建共享中的利益得失

相关链接

共建共享
将节约多少费用？

今年
9

月， 电信业重复建
设问题因审计署的一份报告成
为坊间关注的焦点。 审计署对
中国移动等

5

家电信运营企业
投入产出效益进行审计发现，

重复投资导致资源闲置浪费，

部分投资项目效益较低。

2002~

2006

年，

5

家电信运营商累计
投入

11235

亿元用于电信基础
设施建设。

3G

时代即将带来，

引发业界对重复建设问题的担
忧， 迫使有关部委出台相关规
定实现网络资源共享。

新闻背景

通知摘录

根据《通知》规
定：“已有铁塔、杆
路必须共享； 新建
铁塔、 杆路必须共
建； 其他基站设施
和传输线路具备条
件的应共建共享；

并禁止租用第三方
设施时签订排他性
协议。 对基础电信
企业新建基站设
施、 传输线路的共
建情况以及已有基
站设施、 传输线路
的共享情况实施监
督考核。 ”

同时， 运营商
新建其他基站设施
(

包括基站的铁塔
等支撑设施、天面、

机房、 室内分布系
统、 基站专用的传
输线路、 电源等其
他配套设施

)

和传
输线路

(

包括管道、

杆路、光缆
)

具备条
件的应联合建设；

已有基站设施和传
输线路具备条件的
应向其他运营商开
放共享。另外，运营
商租用第三方站
址、 机房等各种设
施， 不得签订排他
性协议以阻止其他
基础电信企业的进
入， 已签订的应立
即纠正。

·共建共享移动基站

最大得益者：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最大受害者：中国移动
目前中国移动基站数高达35万个， 中国联通有15

万个，而中国电信的CDMA网络仅有8.5万个。《通知》要

求共建共享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以及新中国联通的

网络优势徒然缩窄，电信业竞争态势进一步均衡。

·共建共享全国宽带网

最大得益者：中国移动
最大受害者：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目前宽带网络集中在中国电信和合并了中国网通

的新中国联通手上。如果共享这部分基础设施，中国移

动将获得全国性的宽带网络，成为最大的得益者。

不过由于《通知》更可能是一份非对称管制《通知》，

因此对宽带设施共享语焉不详。此外有业内专家表示，由

于宽带涉及交换机房的问题， 因此即使被中国移动获得

了网络通道，依然难以“享用”这些通道。

·共建共享原联通GSM-CDMA机房

最大得益者：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最大受害者：电信设备商
在正在进行的电信重组中， 由于中国联通的CDMA

网络被划拨给中国联通， 如何处理大量共享机房、 共

享设备的CDMA设施一度被认为是C网交易的重大制约。

不过随着 《通知》 出台， CDMA和GSM共享基站的问题

迎刃而解。 但电信设备商的生意骤然大幅减少。

·共建共享全国基础设施

最大得益者：所有运营商、国资委
最大受害者：所有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商和设备商
在《通知》发出后不长的时间内，在香港上市，以电

信基础设施建设为最主要业务的中国通信服务公司丢

失掉三分之一的股价。 而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中

兴通讯股价亦下跌解禁30％。

业内人士透露， 重复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类似公司

利润的重要来源。

专家认为，电
信运营商在实施
《通知》 精神的实
际过程中，很可能
会与小区居民在
《物权法》 上存在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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